
 联 合 国   E/2005/L.35

 

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
Distr.: Limited 
22 July 2005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 

05-43534 (C)    220705    220705 
*0543534* 

 

2005 年实质性会议 

200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7 日，纽约 

议程项目 13(a) 

经济和环境问题：可持续发展 
 

牙买加：
*
 决议草案 

 

  联合国农村发展公私联盟 
 
 

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， 

 回顾其 2003 年《部长宣言》，
1
 其中强调不同部门的各个行动者应建立联盟

和伙伴关系，以促进农村综合发展， 

 还回顾其2004 年 7月 23日关于联合国农村发展公私联盟的第 2004/49 号决

议， 

 强调私营部门、非政府组织和一般民间社会为实施联合国经济、社会及有关

领域各次主要会议成果作出贡献的重要性， 

 回顾政府在国家和国际决策中的核心作用和责任， 

 铭记大会 2003 年 12 月 19 日题为“建立全球伙伴关系”的第 58/129 号决议，

其中大会除其他外，列出了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原则和目标，欢迎联合国各组织、

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在实地建立众多的伙伴关系，如联合国农村发展公私联

盟（联合国联盟）， 

 1. 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充当联合国农村发展公私联盟（联合

国联盟）第二个试点国；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*
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。 

 
1
 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五十八届会议，补编第 3号》（A/58/3），第三章，第 35 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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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邀请所有会员国、联合国系统各基金、方案和机构、布雷顿森林机构、

民间社会、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的利益有关者，根据大会第 58/129 号决议以及

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其他有关决议和决定，支持联合国联盟为执行其促进

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而开展的方案和活动； 

 3. 强调联合国系统各基金、方案和专门机构为支助联合国联盟而在国家一

级开展活动时应考虑到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实施情况； 

 4. 请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7 年实质性会议报告联合国联盟的工

作。 

 

 


